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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報 告

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本院第 13 屆第 111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管理會)擬具之公務人

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管理條例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

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，經決議：「本案與第 1 案、第 3 案及第 5 案

併案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遵經於同年 11

月 17 日召開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會中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

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列席說明（出、列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）。本案係

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之審查報告，其餘法案部分，請另

見其審查報告。

本案據部函陳略以，管理會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

關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監理會)組織調

整，及提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（以下簡稱退撫基金）運作績效，

以增進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權益，並基於實務需要及相關法制作業等

考量，據以修正管理條例部分條文，計修正 5 條。

審查會首先就併案審查之 4 項法案審查程序予以確認，嗣由銓

敘部說明本案修正背景及重點，列席機關人事總處表示無意見，隨

即進行大體討論。審查委員先針對併案審議之 4 項法案，有無與 112

年 7 月 1 日後初任公務人員適用之退撫新制同步實施急迫性提出詢

問，銓敘部說明本次會議配套修正之法案若未能如期通過，屆時將

先以現行組織架構運作，惟人力將面臨短缺，業務推動較有困擾。

其後審查會即以部 111 年 10 月 12 日函陳之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、部所擬具之「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、鈞院第三組（以下簡稱院三組）與法規委員會所提意見及本部

擬處意見對照表(以下簡稱擬處意見對照表)」(如附件 2)及「第 4

條再修正條文與說明」(如附件 3)進行逐條審查。謹將審查會討論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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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綜整如下：

一、第 2 條

（一）108 年 1 月送立法院審議之監理會組織條例修正草案，曾

將退休軍公教人員納入監理會委員組成。本次擬將監理會

組織調整為銓敘部常設之任務編組(以下簡稱新監理

會)，建議在條文第 3 項明定該會之委員組成包含退休軍

公教人員，或於說明中載明將兼顧退休人員之代表性，有

助於增加及安定渠等對退撫基金之信心。

（二）目前監理會組織條例有關軍公教團體代表之條文規定，若

未就現職人員及退休人員代表作區分，本條即無須特別明

定；又目前尚無足以代表全國退休軍公教人員之團體，未

來如何由具備代表性的團體推派退休人員代表？

（三）條文規定「軍公教人員代表」，解釋上即可包含現職與退

休人員，至於是否納入退休人員，俟後續訂定本條授權之

辦法時，再詳細討論；並建議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及農民

退休儲金條例規定之勞工代表及農民代表立法體例。

（四）建議本條第 3 項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4 條、國民年金法

第 5 條及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 4 條等規定，納入專家學

者，有助於監督退撫基金之管理是否健全，或資產配置是

否妥適等專業問題。

（五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(以下簡稱組織基準法)第 6條有

關委員會名稱之規範目的，係作為首長制或合議制之區

別。新監理會名稱採用會或委員會，建議由審查會做決

定，無須受限於人事總處對組織基準法之解釋。

二、第 4 條

（一）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退撫基金之用途範圍不明確，監理會部

分委員對此亦持保留意見，且部分所定用途為先例，易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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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關注，送立法院審議時恐被質疑，影響立法過程。

（二）未來辦理退撫儲金業務，會否使用第 1 項第 3 款支出之經

費?未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(以下簡稱管理局)

激勵辦理退撫儲金業務同仁，係由退撫基金或退撫儲金支

應相關費用? 抑或辦理該項業務同仁，無法適用退撫基金

相關之獎勵機制?

（三）管理條例第 10 條已明定「本基金之管理及監理所需之費

用，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」，因此本條不應規定退撫基金

管理與監理所需費用由基金支出，本條與第 10 條之關係，

須再予釐清。

（四）涉及經費支用部分宜尊重行政院意見，部擬之再修正條文

採用其他政府基金規定所使用的文字，較不易引起爭議。

惟建議在說明欄內清楚敘明第 4 條及第 10 條之區別，以

免產生誤解。

嗣銓敘部、人事總處及院三組就本案審查意見，說明如下：

一、銓敘部部分

（一）第 2 條

1、目前參與監理會之軍公教團體代表，已能充分表達現職及

退休軍公教人員意見，若將退休軍公教人員明定於條文

中，可能只有少數特定退休軍公教人員團體可參加新監理

會，在委員人數有限情況下，將排擠其他現職人員團體代

表的參與。建議讓本部有較彈性作法，未來訂定相關辦法

時再來詳細研議。

2、同意在條文中增列專家學者，惟不宜將新監理會委員組

成擴張太大，委員人數過多將影響議事效率。

（二）第 4 條

1、退撫基金之支出項目，未來須經新監理會審議決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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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透過本條授權訂定之辦法予以規範。本條第1項第3

款為突破性規定，各政府基金尚無類似作法，本款規定如

獲審查會支持，本部將勇於嘗試。

2、將來退撫儲金因無自行操作運用部分，故管理局辦理個

人專戶制業務之同仁，無法支領相關績效獎金。

3、本條與第 10 條區別在於，現行條文第 10 條所定退撫基

金管理及監理所需之費用，指管理條例修正施行前已

由單位預算支付之費用科目，仍將維持原有單位預算

編列方式辦理。至本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退撫基金營

運所需之用人費用及其他投資、稽核所需之必要支

出，係管理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由退撫基金支付之相

關費用科目。

4、如對本條條文仍有疑慮，本部已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

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等條文規定，擬具

再修正條文，修正第 1 項第 3 款規定。

二、人事總處部分

（一）第 2 條

本條規定仍維持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｣名

稱，基於本次組織修正部分係準用組織基準法規定，以該

法第 6 條規定，委員會係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使用之名

稱，為避免外界混淆，建議將上開名稱修正為「公務人員

退休撫卹基金監理會｣。 

（二）第 4 條

關於發給績效獎金部分，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

規定，各機關績效獎金之發給須報經行政院核定，未來管

理局如擬發給約聘僱人員績效獎金，亦應先報請行政院核

定。另行政院曾通函各機關，員工給與事項不宜以作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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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相關規定作為支給依據，建議將激勵人員發給績效

獎金之說明文字刪除，日後有需要時，循規定程序辦理即可。

三、院三組部分

第 2 條有關新監理會成員是否包括學者專家部分，在銓敘部擬具

之擬處意見對照表，已明確敘明未來將納入專家學者為委員，但

條文並未同步配合調整，是否將專家學者一併納入條文，建請審

酌。

審查會經充分討論後，獲致決議如下：

一、照再修正總說明修正通過。

二、照修正條文通過：第 5 條及第 6 條。

三、照修正條文修正通過：第 2 條。(修正第 3 項為：「前項基金監

理委員會應聘請中央與地方政府有關機關代表、軍公教人員代

表及專家學者組成，其中軍公教人員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

分之一；其監理事項、程序、人員組成、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

關事項之辦法，由銓敘部定之。」)

四、照再修正條文通過：第 4 條及第 12 條。

五、本案授權銓敘部與院三組依審查會審查結果整理相關說明文字。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會決議重新繕正之管

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4），一併提請

公決

召集人 周 弘 憲

民國 111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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